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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阳县人民政府
关于陈荣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经2022年2月24日县第十八届人民政府第3次常务会议决定：
任命
陈荣同志为云阳县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总督学（试用期1年）；
楚云龙同志为云阳县盘龙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试用期1年）；
刘传良同志为云阳县人和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试用期1年）；
何丹同志为云阳县普安恐龙化石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云阳县恐龙化石科考研学院院长（兼）（试用期1年）；
王熳同志为云阳县文物局局长（兼）；
王升同志为云阳县行政服务中心主任；
向国祥同志为云阳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
宋国荣同志为云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
万里圣同志为重庆江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鹏飞同志为重庆农高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肖彩芝同志为云阳县人民医院副院长（挂职1年）。
免去
彭武同志的云阳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刘明同志的云阳县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云阳县科学技术局局长（兼）职务；
冉君同志的云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兼）职务；
李大武同志的云阳县北部新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兼）职务；
陈荣同志的重庆市云阳双江中学校副校长职务；
陈智同志的云阳县电子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职务；
黄文武同志的云阳县公安局常务副局长职务；
宋国荣同志的云阳县行政服务中心主任职务；
王升同志的云阳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职务；
向国祥同志的云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职务；
王海浪同志的重庆江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
万里圣同志的云阳县兴云城市管理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
谭恒春同志的重庆农高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职务；
李鹏飞同志的重庆农高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监事长职务。
                     云阳县人民政府  

2022年3月2日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监委，
县法院，县检察院，县人武部，各人民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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